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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12月 14日行政會報制定 

一、訂定依據：教育部 110年 8月 23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00111777號書函及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8月 2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00108026

號書函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本校四十歲以上之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(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、

派用及聘任之人員與技、工友及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)，留職停薪

期間不得申請補助。  

三、補助頻率及金額：補助經費以每兩年申請一次為限，補助最高每次 4,500

元，檢查費用低於補助金額時以實際金額申請，超出者由受檢人自行負

擔。惟每年提供之健檢名額及補助金額，以學校年度預算實際編列額度為

依據，最高不得超過行政院所定標準。 

四、申請人條件之補助順位排序：第 1序位-相對未接受健康檢查補助期間長

短，(未接受補助期間較長者優先) ；第 2序位-申請人年齡長幼，(年長

者優先)。依規則排列補助序位後，如列序在前人員放棄，則由後序位者

依序遞補至當年得補助名額數。 

五、補助名額及請假：由人事室每年依據前開因素，公告受理申請。體檢當日

以公假登記一日，經核准之受檢人員，應於確定參加健康檢查前，先填具

申請書表，簽請核可後，再依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。教育人員於寒暑假

期間辦理，倘無法於寒暑假期間辦理，以不影響學校課務、校務之運作，

由校長核准調整，惟課務需自理。 

六、行政作業程序：列入補助名單者，由人事室公告通知。列冊人員先行墊付

檢查費用，並於每年十月前完成檢查，事後檢附收據正本送交人事室核銷

歸墊。逾期除提前告知人事室，予以保留名額至當年十一月底外，視同放

棄當年補助權利，由後序人員遞補之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得適用相關法規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提請行政(主管)會報審議，若相關法令修正，則依修訂法令辦理之

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